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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六六（＊）．非自治領士參加北自治領士情
報審査委員會之一E作~:;

大會

鑒於祕害長所提，釐訂聯合國實現和平＝十年

方案應行注意各唱北之節略''24 凉九＇A主張由聯合國

以和平方法促使屬地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進千．

與聯合國會員國平等之地位，

隳於大會一九－昭O年十－－月=+R通過之決漵
案四九四(-5)特請聯合國有關璣關各就祕書長節略

中涉及其主管範圍之處，加以研究，

鑒於憲章第七十三條（辰）款情報特誤審査委員

會之報告害巴建議聯合國以技術協助之方法促成

非自治領±人民之奲濟進展，

鑾，9非自治領十．有接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襪關

之工作，乃促使此等領七人民進卡與聯合國會員國

平等地位之有效方法，

一．察悉若干專門機關及聯合國臨域委員會之

斜織法具有特訂條款，規定經關係管理國之提議，准

許非自治領±力IJ入各該專三門機關及委員會霸市名商

會員','

＝．認為」·.段所稱之辦法甚當，殊垠私許，

三．請非自治領七情報審査委員會研究可否使

非自治領±參與委員會丁作，』情形較前更形密切，、lk

將對此問題研究之結果Ih] 大會席七屆常會具報， 1ttii

供大會於審議該委員會之將來閘鵲時參考。

一九-5二年一月十八 H,

凉三六一次全體會議Q

五六七（六）．決定某一領士是否屬於人氐

未臻充分自治程度之領士時所應計及

因索之羆續研究辦祛

大會

憶及大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 H決議案三三四

（四）會請此後指派之憲章第七十三條（辰）款情報特

設審査委員會檢討在決定某一領七是否屬於人民未

臻充分自治程度之領七時所應計及之因素，

業已審議憲章第七十三條（辰）款情報特設審査

委員會就此事所提出之報告書， 2h

23k會八議~Ji．六」L( 六），弟 51 比·決定＂憲章第七十

：：：絛（辰）款情報特設盃在委n 會改稱＂非自洽領七情

報崙麟H會＇。
24 參閱大會第五屆會正式紀錄附1后議秤如目六1.`o

26 參閱大會第六居會花式紀錄秈鈤弟I四號，年一部份，

第）L右。
2．同 L, 第四部I分。

樂桴着手修訂此類因素，

鎏於f尙欲訂定更為明確之因素表，尙待依據較

一九f－年所獲情報－更為允實之參考資料，加以長

期之精密研究，

一．決定將本決議案附載之大會第六屆會所訂

此類因素表作爲研究之根據；

＝．請聯合國各會員國於一九f.:::年fH-－·H

以前向秘書長提出意見書，就決定某一領十．是否屬

於人民未臻充分自怡稈度之俏i+．時所應計及之因

素，說明其政府之意見，

三．指派澳大利亜、比利時、緬甸、古巴、丹麥、

法蘭西、瓜地馬拉、伊拉克、美利竪合衆國及委內瑞

拉等十國絹織專－設委員會，更進－步研i,t在決定某

一領七－是否屬於人民未臻充分自治程度之領十．時所
應計及之因素；

四．請專設委員會計及所有各方OO之情報，包

括祕書長所轉逹若干管理國家據以不再為某數領十．

遞送情報之理由，並向大會第七捐會具報；

ii. 請祕書長在非自治領七情報審査委員會 27

一九f二年屆會開福前－杲期召佑 1·逃專設委員會

着手進行T作。

附件

決定某一領t．是否屬於人民未臻充分

自治稈度之領十．時所應計及之因¥

引言

｀凡一領十．之人民尙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

屬於憲章第十一章之範疇。査憲章對＂自治',一詞特

以充分畀度＂字樣予以闡明：莢文本用 ''full meas11rr'曰

字樣，法文本用 "com國fme11/'．字樣，西班牙文本用

孕!rnitud"字樣。

二．大會當前要務為訂定所應計及之因素，以

決定某一領士是否因其人民之進展已鑠自治之允分

程度，而不復屬於憲意第七十三條（辰）款之範圍。

三．當一領±之居民由於政治進展已臻充分自

治程度時，憲章第十－－章之規定卽+·復適用於該領

七。具備上述條件方式~-,但要以民意之自由表

示為前提。其主要方式有二：（ a）達成獨立地位；（ h)

一領±以平等地位與 BJ:國或其他國家之料成份子聯

合，或以平等地位與 I:k國或其他一國或數國結令。全

於f,~]未獨立亦未完全成鈴另－－國完輅部分而在內政

， 1 人會決議案 1」．六」L(/,)' 釺b 5Iu，決定憲泮第七十＝
條（辰）款情報陸改i詡茂U會此後改稱非自治領七fli
報麻杏委員會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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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已臻充分自治程度之傾十．，其仍奮適用憲章第

七十芒條（辰）款規定之限度問題，則尙須繼續研

究。
四．爲斷定上述政治進展之兩種主要方式起

見必須考盧各種因素以決定某一領十．是否已臻自

治階段，不復屬於憲章第七十子條（辰）款之範疇。

=ti. 大會爰將應予計及之因素分爲兩類列舉如

下，同時指明此單不能視鳶包罹－－切因素，不容坩

訂或修改，且不能憑」t中－項或數項因素斷定所有

情形。關於f酞一領十．之人民是否已臻自治階段小．必

再遞情報之問題·應參照下列二類條件中之一類加

以判斷，且須計及令t－．钅n+.之特殊情形，分別加以

檢討。

*· 1U大會認為t昕定某一－非自治領七是否已臻
充分程度時所應計及之某本因素可分下列兩類：

（一）政治進展：當地人民之政治進展是否使其

足以決定該領1：之前途而有充分之了解。

（＝二領士人民對於其所願處之地恃或所

願取得之地位，任確實了解之情形F以民

主方式自由表現之民意。

七．上述標準適用於已獲獨1［之非自治領十:'

亦適用於以平等地f丶〉與 kJ:國或其他一國或數國之其

他絹成份子自由聯合或結合之非自治領七。但對於

瀉二類情形，並須計及""fJI」兩項品本因素：

（一）參加－在法權：與其他居民及地域處於平等

地位參加中央北法機柟，不受歧視。

（二）公民資格；與其他居民同其公民耷格，不

受歧視。

I •表現－一領士業已取得獨寸地位或有其他獨

立之自治制度之因素

A. －一般

一．政治－進卑當地人民之政治進展是否使其
足以決定該領士之前途而有充分之了解。

二．民塞：領七人民對於其所願處之地位或其

所願取得之地位，仔確實了解之情形下以民主方式

自由表現之民意。

R. 國際地位

弓噩：該領士是否已獲獨>[,或在外交及

內政方面均有完全之控制權。

二．加入國際糾織為怛旦國之耷格：該領七是

否具有資格加入聯合國爲會員國或加入其他厰際糾

織為會員國或協商會員國；其代表是否由6Ii七政府

遺派。

＝．＝般國際關係：該領十．是否有權與其他各

國政府及國際襪構發生各種面接關係，又是否有權

商訂、簽訂．及批准國際公約。

四．自動承受之主權限制；該領士取得獨t地

位或有其他獨寸自·治制度時所「1 由承受之主權限制

逵何程度 (J

（｀．內政 n 治

一．領十．政座；該領十．之內政襪情丶t法、行政
及司法典行政權力是否不受另－－國政府之控制或干

涉。
二．人民參政：當地人民晶否紓由適當之選舉

及代議制度實際參政。

-．經濟及祉會方面權限：在紓濟及祉會屯務

方面是否完全自主。

＂·表現一領士以平等地位與 I:J:國或其他國家

之其他紂l成份子 l1 由結合成聯邦國或單－·

國之因素

:\.一般

一．政治進展：當地人民之政治進展晶否使其

足以決定該領十·之前途而有允分之了解。

＝．醞：領十．人民對於其所願處之地位或其

所願取得之地位，在確實了解之情形下以民主方式

自由表現之民意。

芒．地理因素：該領十．與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之

地理位置，例如陸｀海及其他天然停礙之隔離，對

於其相互關係所發牛之影嚮究竟逹何程度。

四．人種及文化因素：領七人民與其自由結合

之國民閶在，人樺｀語文、宗教、文化傳統、利益或願續

各方面之分別研究竟逹何程度。
乩憲法因素：其結合方式究竟係由 (a) I引國之

憲法加以規定，抑由 (h)關於該領七地位問題之條約

或噠過協定規定；同時計及下列各幽：（一）憲法之保

漳是否平等及於該結合領t, （二）海法中有無由

該領七自行訂定之方面'(-）憲法中是否規定遇該

國憲政制度變更時該領十．有以平等地位參加決定之

權。

B •人民地位

一．參加｛［法權：領士人民是否與其他居民及

地域處於平等地位參加中央t法襪構，亻翌受歧視。

二．箜J`R福領七人民是否與其他居民同具

公民耷珞， 1、.，受歧視。

三．政府官員：領七人民是否可與其他地域A

民根據同樣條件被派或被選爲政府官員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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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內部湛政狀況

7 還領±人民是否獲有普遍平等之選

舉權；是否按期舉行祕密投票之自由選舉；候選入

是否自由提名。

＝．地方權利及地位：領七之居民及地方襪關

是否與該國其他地域之居民及地方襪關卓有同等之

權利及地位。

三地方官职領七之官d，是否與該國其他地

域之官吏以同樣方式派定或選出。

四．內部立法權：倘非單－·國體，凡依照通常

結合條件不專屬於中央政府之屯項，是否由該領十．

以選舉及代議制度，完全ti大自由 6

五六八（六）．停(k依據憲章滄七丨．三條（辰）

歆遞送關於荷屬 'l£控耳及麻叩付之情

報

大會

鑒於一九四八年十－J1 空 H決議案＝＝＝（＝）

請關係會員國於任何非自治領+.之憲法地位巳有變

更，致負責管理該領七之政府認鳶仍須再依憲罩滄

七十三條（辰）款之規定遞送關於該領十．之情報時，

將此項變更情形通知聯合國，

拉因收到祕書長交來 28 荷蘭政府一九t．一年八

月三十－ H來文一件，內開該政府認為荷屬安提耳

反蘇立南已非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三條（辰）款所指之

非自治領±，故荷蘭政府已決定停Ir.．依據第七十竺

條（辰）款lh]祕害長遞送關於該二領十之之情報，

鑒於大會前以一九£0年十＝月十二 H決議案

四四八（五）請憲章第七十竺條（辰）款情報特設審査

委員會審査遞來之此項情報，並就此事向大會具報，

鑒於荷蘭政府所提關於荷屬安提耳反蘇寸．南之

情報及特設審査委員會之報告書，

業已議決 29 設置根設委員~,就決定某一領七

是否屬於人民未臻允分自治稈）度之領七時應行考盧

之各種因素作進一步之研究，

知悉荷蘭及荷屬安提耳與赧t南三方之代表定

於一九－f二年三月以平等地位舉行會議，以決定三

國間共同事務之合作辦法，並建t新憲法制度以代

替目前之暫行辦法，30

一．軍申大會決議案二二二（三）第一段之官

言，歡迎前此所列舉之非自治領十在「1 治方面之仟

何進展；

28 文件 1\/C.4/200

29 決議案五六七（六）花i 49 l`k 
｀°叄閾大會第六）iii會正式紀5.1祉科1i 弟十四號弟七 j,\ （英文
＊）。

：：：．認爲荷蘭政府已遵照大會決議案＝：：：：：：

（三）瀉三段之規定提出充分情報，殊堪嘉許，並決

定將此項情報疲交大會決議案f六七（六）所設之專

設委員會；

〒．認為大會應在一九-fi二年根據專設委員會

之報告審査荷蘭政府之來文，同時注意荷蘭及荷屬

安提耳與蘇t南三方代表在－－九f＝年會議中關於

其共同屯務所商定之新辦法；

四．決定停1\':．依據：盡章第七十三條（辰）款遞送

瀾於荷屬安提耳反蘇寸·南之情報一問鵲列入大會下

胆常會議程。

一九－f二年一月十八 H,

滄＝＊－次令體會議。

五六 1L （六）．憲意弟七十竺條（辰）款情報特
設審杏委員會之新名稱

大會

隳於憲章第七十空條（辰）款情報特設審査委員

會名稱過長，妨礙該委員會現所從事之軍要T作描

撝泅遍；

認為關於此項T作之知識不應慬為專門人員及

專家所有，實應由聯合國祕書處新聞部廣為官．傅；

議決此後該委員會改稱＇讲咱治領十·情報審査

委員會＼

大會

一九f＝年－·月十八 H,

第竺六一次令體會議Q

li．七0( 六）．西南非洲問題

A 

認爲西南非洲問題之搞議解決，不惟可使非洲

得到更大之和平及諧睦關係，卽對於橫界其他地I話

緊張局勢之消除亦將有電大貢獻，

認為接受國際法院一九1i0年七月十-·Fl 之將

詢意見｀5 乃國際關係中尊法電理之逍，而聯合國

之品業＊盆見鞏固，

前以一九~o年十二月十子 H決議案四四九 A

(Ji)接受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之諮詢意見，

憶及國際法院關於西南非洲領七之諮詢意見，

其中認為：

＂今閲．．西南非洲之國際地1如諮詢意見國際法院報告，
一 1LTL0年，英文＊弟一二八貞。




